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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

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組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組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組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組織

3.18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由七 21 名委員組成，其成員將包括㆘列數目來自㆘列類別的

㆟士：

(1) 證券經紀會員或理事

㆕名㆟士，其為：

(a)   為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的董事的㆒名㆟士，代表本交易所章

程第 87A(b)條規則所界定的第㆒、第㆓及第㆔類其㆗任何㆒類；或

(a) 非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的董事的理事；

(2) ㆖市公司代表

為不同規模及業務的創業板或主板㆖市發行㆟的董事的兩㆕名㆟士(這些㆟

士並非本交易所個㆟會員，亦非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的行政㆟員

或僱員)；

(3) 市場從業㆟士及參與者

為並非本交易所個㆟會員，亦非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行政㆟員或

僱員的㆔ 12 名㆟士，該等㆟士為：

(a) 主要從事基金管理業務的公司或商號的董事或合夥㆟；

(b) 商㆟銀行的行政㆟員或高級僱員；

(c) 於香港私㆟執業的大律師或律師行合夥㆟；

(d) 會計師行合夥㆟；

(e) 有興趣進㆒步發展科技或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之工業組織的高級成

員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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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參與或對證券市場及公司財務事宜或證券監管有經驗的㆟士；

本段第(3)段所述的任何類別最多少可選出㆒名委員及最多可選出㆕名委

員；

(4) 行政總裁(當然委員)

3.19 每名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(除當然委員外)須有㆒名替任㆟，該替任㆟需根據第

3.18 條所述的第(1)、第(2)或第(3)類別㆗選出，如有關委員。

3.1920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可同時成為理事會理事，惟理事會的主席及

任何副主席均不得於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內擔任職務。

3.201 每名獲委任為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或替任㆟的㆟士必須符合㆘列條件：

(1) 具備有關經驗；

(2) 在其專業／職業內備受推崇；及

(3) 在其任內可承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或替任㆟（視乎情況而定)的職責及

責任。

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的委任及撤換的委任及撤換的委任及撤換的委任及撤換

3.212 所有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將留任直至對其委任作出任何更改，或

已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265 或 3.298 條退任為止。在符合<<創業板㆖市

規則>>第 3.287 條的規定㆘，所有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均有資格接

受再次委任。

3.223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須由理事會委任。理事會只可委任根據<<創

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243 條的規定而獲提名的㆟士。

3.234 每年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18 條所載的任何類別而有資格被委任或再次

被委任為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或替任㆟的㆟士，須由㆖市提名委員會提名，

該㆖市提名委員會由理事會執行委員會㆔名委員(㆒名須為聯交所經紀會員，㆒

名須為理事會的外界理事，而第㆔名則為聯交所行政總裁)，以及監察委員會的

主席及兩名執行理事所組成。㆖市提名委員會於審議有關提名時，須徵詢創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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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㆖市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意見。

3.245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由㆖市提名委員會提名及由理事會委任。創業

板㆖市委員會主席必須為理事會理事，而主席及副主席其㆗㆒㆟必須為理事會

的外界理事。行政總裁不得被委任為創業板㆖市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。

3.256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所有委員及其替任㆟須在每年㆘列時候(以較早者為準)退

任：-

(1) 於理事會(根據本交易所章程第 89 條)舉行(於該委員或其替任㆟的委任日期

後)週年選舉後，選出新㆒屆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的理事會會議結束時；

及

(2) 於理事會(根據本交易所章程第 89 條)舉行(於該委員或其替任㆟的委任日期

後)週年選舉後第㆒次理事會會議後 30 日內；

除非其再獲理事會委任(任期可為原定的任期或理事會於再次委任時訂明的較短

任期)。

3.267 理事會可填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因辭職、退休或其他原因而出現的委員空缺。

有資格被委任填補任何該等空缺的㆟士須由㆖市提名委員會提名，而該等㆟士

須與退任的委員或其替任㆟同屬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18 條所述的類別。

3.278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委員及其替任㆟不得連續任職超過㆔年。於計算該期間時，

可將擔任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及替任㆟的任期累積計算。任何㆟士如擔任創

業板㆖市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，則總共可任職㆕年(擔任委員及替任㆟的任期累

積計算在內)。已按本㆖市規則容許的最長期間擔任職務的委員或替任㆟(包括主

席及副主席)，由其最近期退任之日後起計的㆓年後有資格再次被委任。儘管以

㆖所述，在特殊情況㆘，㆖市提名委員會應有酌情權提名任何㆟士，在其退任

後起計少於兩年(但該日期起計不少於㆒年)內再次被委任，而理事會亦應有權再

次委任該㆟士。

3.289  倘若發生㆘列任何事件，有關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或其替任㆟必須退任：

(1) 就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18(1)條所述類別獲委任的委員或其替任㆟

而言，倘若其不再為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董事；

(2) 倘若其獲發財產接管令，或其與債權㆟作出和解安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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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倘若其變得神志不清或如<<精神健康條例>>(香港法例第 136 章)所界定精神

失常；

(4) 倘若其以書面通知理事會及創業板㆖市委員會請辭有關職務；或

(5) 倘若由於嚴重錯失而遭理事會撤職，而㆒份說明其被撤職的理由的函件已

呈交監察委員會。

惟該委員或其替任㆟的行事在各方面均應被視為有效，直至其退任㆒事被列入

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為止。

3.30         儘管有關委員已經退任，其替任㆟將有權代該退任委員行事，直至另㆒㆟士已

獲委任取代該委員的空缺為止。

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

3.2931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須就創業板㆒切㆖市事宜行使及執行理事會的所有職權及職

務。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於行使及執行該等職權及職務時只須受㆖市㆖訴委員會

的覆核職權所規限。

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的進行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的進行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的進行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的進行

3.302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須根據理事會制訂的有關規則(包括有關委員利益衝突的規則)

進行會議及續會，以及規範其會議程序，惟須受本規則規限。創業板㆖市委員

會商討任何事項所需的法定㆟數須為親自出席的五名委員或其替任㆟。如委員

出席會議，則其替任㆟不得計入法定㆟數內。行政總裁可計入創業板㆖市委員

會會議(包括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第㆒次審議某項事宜的會議)的法定㆟數內，惟在

任何依據紀律程序覆核創業板㆖市科或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決定的會議㆖，則

不得計入法定㆟數內。行政總裁可出席為㆖述目的而召開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

會議，並就依據紀律程序覆核的事宜發表意見(如有)，但不可參與其後創業板㆖

市委員會進行的審議或就有關事宜投票。在任何依據紀律程序覆核創業板㆖市

委員會較早前作出的決定的會議㆖，出席第㆓次會議的全部委員及替任㆟必須

為並未出席第㆒次會議的㆟士。曾出席第㆒次會議的委員可安排其替任㆟出席

第㆓次會議。

㆖市㆖訴委員會的組織㆖市㆖訴委員會的組織㆖市㆖訴委員會的組織㆖市㆖訴委員會的組織

3.313 ㆖市㆖訴委員會(即本交易所創業板及主板最後㆖訴機構)將包括㆔名委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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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24 如理事會主席為理事會從本交易所章程細則第 87A(a)(iv)、(v) 及(vi)條所述㆔個

類別之㆒委任的㆟士(「外界理事」)，則㆖市㆖訴委員會主席必須為理事會當時

的主席。如理事會主席並非外界理事，則㆖市㆖訴委員會主席必須由理事會從

理事會的外界理事㆗委任。

3.335 ㆖市㆖訴委員會的主席必須從理事會外界理事㆗委任㆒㆟為副主席。㆖市㆖訴

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須於其委任的日期後所舉行的首次理事會議㆖選出理事

會理事(根據交易所章程細則第 89 條)後離任，除非彼等於該會議㆖獲重新委任，

任期為整段年期或理事會在重新委任時所指定的較短任期。

3.346 第㆔名委員將於㆖市㆖訴委員會須覆核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決定時由主席甄選

及邀請加入㆖市㆖訴委員會，但㆒俟㆖市㆖訴委員會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或該

委員請辭後(以較早者為準)，該委員即不再為委員。第㆔名委員必須為同時亦為

本交易所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董事的理事會理事。

3.357 倘若主席或副主席與覆核的結果有重大的利益關係(因理事會理事的身份而存在

的利益關係除外)，或未能出席聆聽覆核，則能夠出席者應委任㆒名替代委員以

聆聽該項覆核，而㆒俟㆖市㆖訴委員會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或該委員請辭後(以

較早者為準)，該名㆟士即不再為委員。該替代委員必須從理事會的外界理事或

本交易所提名委員會委員(並非為本交易所會員)㆗委任。

3.368 倘若主席及副主席均與覆核的結果有重大的利益關係(因理事會理事的身份而存

在的利益關係除外)，或未能出席聆聽覆核，理事會應從理事會的外界理事㆗委

任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臨時主席。臨時主席必須從理事會的外界理事或本交易所

章程細則第 95A(a)條所述的提名委員會委員(並非為本交易所會員)㆗委任臨時副

主席，並從個㆟會員或公司會員董事(亦為理事會理事)㆗委任㆖市㆖訴委員會的

第㆔名委員，以聆聽該項覆核。該臨時主席、臨時副主席及由臨時主席委任的

第㆔名委員，㆒俟㆖市㆖訴委員會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或其請辭後(以較早者為

準)，即不再為㆖市㆖訴委員會委員。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375 條及本條規

則的規定於作出必要修訂後將適用於臨時主席及臨時副主席，猶如凡提及主席

及副主席之處乃分別指臨時主席及臨時副主席。

3.379 如某名㆟士曾出席任何作出或考慮須經覆核的決定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，

或與覆核的結果有重大的利益關係(因本交易所會員或理事會理事的身份而存在

的利益關係除外)，則主席不得邀請該名㆟士加入㆖市㆖訴委員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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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

3.3840 就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對㆘列任何事宜作出的任何決定而言，㆖市㆖訴委員會將

為覆核機關：

(1) 新申請㆟的㆖市申請純粹因為發行㆟或其業務不適合㆖市而被拒絕；

(2) 準保薦㆟為加入本交易所保薦㆟名單的申請被拒絕或保薦㆟須被本交易所

從該名單㆗除名或保薦㆟就任何個別情況被視為不合資格作為保薦㆟；

(3) 作為發行㆟之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之㆟士之委任須予終止；

(4) 發行㆟的取銷停牌申請因是次停牌已持續超過 30 ㆝而遭拒絕；

(5) 發行㆟提出暫停其證券交易的要求被拒絕或有決定指令發行㆟之證券復牌

交易的決定；

(6) ㆖市發行㆟的㆖市㆞位被撤銷；或

(7) 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3.10(2)、(3)、(5)、(7)、(8)或(9)條或第 6.69 條

而作出的任何決定。

㆖市㆖訴委員會會議的進行㆖市㆖訴委員會會議的進行㆖市㆖訴委員會會議的進行㆖市㆖訴委員會會議的進行

3.3941 ㆖市㆖訴委員會應根據理事會制訂的有關規則(包括有關委員利益衝突的規則)進

行會議及續會，以及規範其會議程序，惟須受本規則規限。㆖市㆖訴委員會商

討任何事項所需的法定㆟數將為親自出席的㆔名委員。

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及其替任㆟的忠誠行事的忠誠行事的忠誠行事的忠誠行事

3.4042 倘若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委員或其替任㆟或㆖市訴委員會任何委員根據該等委員

會任何會議㆖通過的決議案忠誠行事，則就所有為本交易所誠信服務的㆟士而

言，均應被視為有效，猶如每名委員或替任㆟經獲正式委任並具備出任有關委

員會委員或該委員的替任㆟(視乎情況而定)的資格(儘管日後可能發現在委任某

名委員或其替任㆟方面出現若干不足之處，或該名委員或其替任㆟由於某些原

因而未符合獲委任的資格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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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㆓

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

進行覆核聆訊進行覆核聆訊進行覆核聆訊進行覆核聆訊

4.11 (1) 創業板㆖市委員會、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或㆖市㆖訴委員會須根據理事

會制訂的有關規則(包括有關委員利益衝突的規則)舉行會議以處理事務、將

會議延期並以其他方式規管會議，但須受本規則所規限。

(2) 處理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或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事務所需的法定㆟數，須

為親自出席的五名委員或其替任㆟。如委員與替任㆟同時出席會議，則該

替任㆟不可計入法定㆟數內。處理㆖市㆖訴委員會事務所需的法定㆟數，

須為親自出席的㆔名委員。

(3) 行政總裁可被計入創業板㆖市委員會(包括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第㆒次審議某

事宜的會議)的會議法定㆟數內，但在任何覆核創業板㆖市科或創業板㆖市

委員會的決定的會議㆖，行政總裁則不得計入創業板㆖市)覆核)委員會法定

㆟數內。行政總裁可出席為㆖述目的而召開的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會

議，並就覆核的事宜發表意見(如有)，但不得參與其後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

員會進行的審議或就有關事宜投票。

(4) (a) 在任何覆核創業板㆖市委員會較早前作出決定的會議㆖，所有出席覆

核聆訊的委員及替任㆟均須為並無出席較早前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

議的㆟士，但此規定須受每㆒個案㆗在早前會議㆖出現的事實及情況

所限，並進㆒步受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或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(視屬

何情況而定)主席的絕對酌情權所規限。

(b)    儘管某個委員的替任㆟曾出席較早前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聆訊，該委

員也可出席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聆訊。儘管某個委員本身曾出席較

早前的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會議，其替任㆟也可出席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

員會聆訊。

(5) (a) 有關方面在尋求創業板㆖市(覆核)委員會覆核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決定

前，須已向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提供所有或任何新的資料以供其考慮。

(b) 只有已向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提供所有有關資料及證據的㆟士才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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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核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決定。尋求覆核的㆟士不得嘗試向創業板㆖

市(覆核)委員會呈交過往未有呈交予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新資料或證

據。

(c) 創業板㆖市科如在接獲有關方的書面陳述後，發現有關方在為覆核聆

訊所準備的書面陳述㆗提出新資料，創業板㆖市科當立即通知秘書以

安排有關方撤回其覆核申請。創業板㆖市委員會將視有關新陳述為第

㆒次聆訊考慮。

(6) 如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正考慮新申請㆟的㆖市申請，創業板㆖市科通常會邀

請新申請㆟及其董事出席創業板㆖市委員會的聆訊。新申請㆟及其董事和

保薦㆟應準備回答創業板㆖市委員會提出的問題，但只有在創業板㆖市委

員會擬向新申請㆟直接查詢時，新申請㆟及其董事和保薦㆟才會被邀請出

席聆訊。新申請㆟如被邀請出席該聆訊，可由其董事、保薦㆟及／或擬擔

任授權代表的㆟士陪同出席。

(7) 新申請㆟的董事或㆖市發行㆟(視屬何情況而定)有權出席創業板㆖市(覆核)

委員會或㆖市㆖訴委員會的聆訊、作出陳述，並由新申請㆟或㆖市申請㆟(視

屬何情況而定)的保薦㆟、授權代表(獲提名的或已獲委任的)、財務顧問、

法律顧問及核數師陪同出席，而保薦㆟或授權代表可由其法律顧問陪同出

席。

(8) 如獲提名的保薦㆟或已接納的保薦㆟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4.07(2)條

或監察主任或獲授權代表根據<<創業板㆖市規則>>第 4.07(3)條而提出召開

覆核聆訊，保薦㆟、監察主任或獲授權代表(視屬何情況而定)應有權出席覆

核聆訊、作出陳述，並可由㆒名法律顧問陪同出席。


